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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會歡迎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決定縮減醫生最高每周工作時數，及在周日和周

末連續工作的時數。我們亦支持報告中大多數用以減輕醫生非臨床工作，及晚間

工作量的措施。 
 
不過，我們認為，將每周最高工時訂於 65 小時是全無道理的。這個時數等同每

周 6 天，每天工作 11 小時。同工們下班後，根本沒有足夠時間進修、照顧家庭、

休息及娛樂。為工作付出這麼多，所得的不過是微不足道的所謂當值津貼，這是

完全不合理的！若沒有合理的報酬，則任何有關最高工時的討論都沒有意義。 
 
過往醫管局給醫生的聘用合約，訂明每周工時為 44 小時。我們認為這是個合理

的數字。以此為標準，則任何超過 44 小時的工作量，都應該有按比例、合理的

報酬。 
 
接受了這個大前題，才可以開始探討最高工時的問題。我會認為 65 小時極限，

比對外國（例如歐盟各國）的標準，仍然過高。因此，醫管局應該申明每周最高

65 小時的工時限制，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目標。 
 
再者，醫管局亦應清楚表明，每周工作 65 小時的極限，絕對不可以視作工作時

數較少的醫生所應達到的指標。醫管局必須訓示各臨床部門主管，若轄下部門醫

生工時低于極限，則須維持現有工時；不得以此為由而增加前線醫生的工作時數。 
 
另一個報告書未觸及的議題是恆常工作與值班候命（on call）工作的分別。我會

認為，醫管局須清楚指出界定值班候命工作的原則。候命當值的醫生有責任及時

處理緊急狀況，因此上級不應該安排他們在候命期間，兼負恆常而非緊急的臨床

性，甚至非臨床性的工作。 
 
由於值班候命嚴重影響同工的社交及家庭生活，我會認為值班候命的薪酬應分別

計算，並高於正常工時的薪酬。至於值班的頻率，個別醫生可能有不同的取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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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建議若部門同事可達成共識，而運作上又可行的話，各部門應容許彈性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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